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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為解決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檢討大學畢業生學用落差成因早成為各

界關注的焦點所在。若就企業雇主的角度觀之，多認為學校培育的人才不敷企業

所需，或者抱怨大學生缺乏「即戰力」，亦即進入職場後通常還需要一段適應時

間和在職訓練過程才能達到雇主要求。但若從學校的觀點而言，則常主張「大學

並非職業訓練所」，且因為外在環境與產業需求變遷快速，故學校教育內容難免

會出現「滯後」現象，也因此從學校到職場這段「最後一哩路」理應由企業來負

責導航和銜接。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兩方立場雖有異，但論點卻相通，都是將學校視為「人

才培育場域」，企業則是「人才接收者」，在學校圍牆之外等待校內園丁多年耕耘

終於結出累累果實之後，再以「顧客」立場付費（薪資）購買。此時顧客抱怨到

手的果實不如預期甜美多汁，亦是人之常情。然而事實上，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

與市場化趨勢，現代大學已經轉型為一種「知識產業」，大學經營早被期許應向

企業學習，以提高效率、撙節成本甚至創造收入為原則，以回應顧客（包括政府、

學生、企業與社會大眾）需求為目標，導致大學和產業之間的區隔愈來愈模糊。

在此情況下，大學和產業的關係早已密不可分，故與其站在圍牆兩端不斷針對「人

才提供者」和「人才接收者」應如何各司其職、妥善分工進行論辯，不如打破藩

籬，重新思考大學和產業在整個人才培育過程中應如何更加密切地合作，才能更

符合社會發展現況。 

基於前述思維理路，筆者認為可從目前頗受關注的「大學社會責任」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概念著手，探討大學和產業如何各自跨出

關鍵的一步，共同擔負起人才培育之重責大任，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 大學社會責任之緣起和內涵 

「大學社會責任」概念源自於「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Shek & Hollister, 2017）。就企業而言，「為股東創造最大利潤與經濟效益」

向來都是經營者最重要的使命和任務，但在全球化衝擊下，不斷擴張的大型企業

和跨國企業雖為地方增加競爭力與就業機會，但同時也帶來了環境汙染和生態破

壞。隨著全球氣候異常與天然災害事件頻傳，企業身為社會重要的組成份子之

一，開始被期待能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也將社會利益和永續發展納入考量

（Shek & Hollister, 2017）。受到國際趨勢影響，我國金管會也在 2008 年提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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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會責任揭露》規範，要求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負責的同時，必須對其他

利益關係人承擔責任，亦即企業除了保障投資人的權益之外，也需將資源投入創

新、員工教育、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等重要社會議題，以達成經濟繁榮、社會公

益與環保永續之理念（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2018）。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發酵，長期接受政府經費補助來維持運作的大

學也難免受到影響，更何況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善盡社會責任」一直都是

大學內隱的使命之一。尤其近年在新管理主義衝擊下，大學治理與運作方式也漸

朝企業模式靠攏，加上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趨勢和市場化傾向，讓大學辦學型態與

功能日趨多樣。現代大學不僅在財務來源上仰賴政府、受教者和其他組織的資源

挹注，大學所培育的人才與創造的知識，也成為國家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動力泉

源。吳清山（2018）即指出，大學教育的功能絕非只是學術研究和培養學生就業

力而已，更應該以「追求社會的公共利益和提升全人類生活品質」為目標，才能

發揮大學教育的更高價值。因此，現代大學早已和社會整體發展密不可分，大學

社會責任的理念也由此應運而生。 

承上，無論是企業社會責任抑或大學社會責任，均是為了追求全人類更美好

的生活而努力，因此二者可說是目標一致、殊途同歸。故就國內人才培育問題而

言，只要大學和企業都能負起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則大學生學用落差問題定

能獲得有效解決。以下先以英國和德國為例，說明這兩個國家的大學和企業如何

透過社會責任的實踐來強化教育和產業的連結，其次再進一步根據前述國外經驗

提出對臺灣的啟示。 

三、 他山之石：英國大學和德國企業如何履行人才培育之社會責任 

(一) 學校端：將大學社會責任融入學校願景和策略規劃中 

在討論大學社會責任的具體實踐時，英國大學做法常被視為是重要參考對

象，英國目前多所大學都體認到應透過教學、研究與各類活動來實踐社會責任，

且多致力於與所在區域之產業或團體進行合作。曼徹斯特大學即為其中一所積極

推動社會責任的學校，該校在其「2020 年策略規劃」（Manchester 2020: The 

Strategic Plan for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中，將「大學社會責任」、「國際水

準學術研究」與「學生學習經驗」三項並列為學校發展願景。另在實踐層次方面，

則是運用以下策略來達成任務目標：1.透過癌症研究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研究，

進行跨領域和跨部門合作，藉此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對社會有正面貢獻的方案；2.

透過重新設計課程提高學生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感，同時確保弱勢家庭學生的受

教機會能獲得保障；3.透過開設網路課程與成立分析中心，強化與社區互動、提

供就業機會，並進行知識移轉（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a、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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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端：由政府要求企業負起與學校共育人才的社會責任 

德國二元制之職業教育系統向來被視為是技職教育成功的典範，德國教育部

次長曾明確指陳，教育場域不僅僅指涉學校教育而已，還應包括企業的在職培

訓。同時強調德國模式之所以成功，其主因在於企業願意承擔身為雇主的社會責

任與義務，對年輕學徒負起教育之責；但要求企業參與人才培育過程無法完全仰

賴企業自覺與自發行動，而是必須由政府透過各種政策工具來引導或敦促。故德

國政府職業教育系統的設計和規劃過程中，向來都將導入企業雇主、公會或工會

意見，視為非常重要的一環（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2017）。換言之，各國在企

圖學習德國經驗、引進德國二元制技職教育系統之前，若未能先改變企業、公會

或工會不參與青少年職業教育、不分擔社會責任之傳統，則恐怕也只是讓政策借

用再次出現「逾淮之橘」現象罷了。饒達欽、賴慕回（2017）也認為，德國企業

參與二元制教育系統的做法即是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最佳表現。而

居中穿針引線的則是《職業教育法》，政府透過相關法規之頒訂來促成產業與教

育機構的密切合作。由此可知，人才培育只靠教育機構單方面的努力仍然不足，

必須有產業的參與和協力合作才能擊掌共鳴。 

四、 國外經驗與做法對臺灣之啟示 

為鼓勵大學在區域創新發展的過程中扮演更關鍵的角色，彰顯大學價值，教

育部首先於 2017 年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隔年（2018）又於「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中將「善盡社會責任」列為計畫四大目標之一，鼓勵各校以「在地

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協助區域解決問題並善盡社會責任（教育部高教

司，2018）。在政府政策推波助瀾下，「在地連結．區域合作．社會創新」的口號，

一時之間成為高等教育的新顯學。未來更希望能夠進一步透過協調合作來減少大

學和產業之間的鴻溝，加速達成大學生學用配合之目標。茲根據前述英國和德國

的經驗和做法，提出對臺灣的啟示如下： 

(一) 學校端：領導者的支持是大學社會責任能真正落實的關鍵要素 

宜蘭大學周瑞仁副校長表示，過去大學被視為是象牙塔，其原因多在於校長

治理學校時，對內僅考慮到教職員生，對外則是著重校友、媒體、產業和政府，

至於當地社群、社團、社會和納稅人則經常被忽視。因此，未來大學治理方向應

是將這些利益關係人都納進校務發展規劃中，此亦為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的第一步（郭怡棻，2017）。此外，許多學者也不約而同指出，在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過程中學校領導者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計畫應如何執行才能獲致成功結果，

至今雖仍無標準答案，但基本前提卻已非常明確，亦即學校領導團隊是否能將「善

盡大學社會責任」視為是學校重要目標和發展特色，且願意調整現行制度、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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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限制，以及投入更多資源來支援大學社會責任的實踐（郭怡棻，2017）。因

此，領導團隊在行政系統上的支持力量才是激發師生參與熱情，讓大學社會責任

能夠真正落實與永續發展的關鍵要素。 

(二) 企業端：改變企業要求大學畢業生具有「即戰力」的收割心態 

洪士灝（2018）指出，面對人工智慧（AI）科技時代所帶來的各項挑戰，臺

灣企業雇主總是大喊人才不足，而在招募人力時，則是希望能招募到具備「即戰

力」的人才，僅有少數企業願意長期資助學校培育學生從小苗慢慢長成大樹。針

對前述企業在人才培育過程中普遍缺席的情況，饒達欽、賴慕回（2017）認為企

業參與學校人才培育責無旁貸，但不可諱言地，高道德的訴求恐不易實現，故建

議政府可先嘗試在「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中予以增修條文鼓勵

之。亦即擴大現行各大企業體社會責任之範疇，從以內部員工為對象，擴大到對

大專學校學生實習、學習機會之提供與培訓，並透過各種獎勵措施來提高企業的

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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